
一、关于第（i）项

该项希望各成员围绕外国船舶、飞机和陆上车辆为满足

自身需要而使用构成专利主题的装置的例外提供相关材料。

关于此，中国《专利法》第七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

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

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

关专利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专利法》该条就在临时通过中国的外国运输工具上使

用有关专利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作出规定。在适用该条

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仅适用于外国运输工

具，运输工具的国籍以注册地为准；二是运输工具包括船舶、

飞机和陆上车辆，既可以用于载人，也可以用于载货；三是

临时通过中国包括定期进入中国或者偶然进入中国，通常不

包括长期在中国境内停留；四是使用有关专利应当限于为运

输工具自身的需要，否则将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二、关于第（ii）项

2021 年 1 月 15 日实施的《专利审查指南》（第 391 号

公告）中 3.5.1 节规定了补充实验数据的审查原则：

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内容为准。

对于申请日之后申请人为满足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

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等要求补交的实验数据，审查员应当

予以审查。补交实验数据所证明的技术效果应当是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中得到的。

三、关于第（iii）项

2017 年 8 月 1 日施行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中规

定了专利优先审查的适用对象和情形等内容，2020 年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支持复

工复产十条，进一步明确了：对涉及防治新冠肺炎的专利申

请，依请求予以优先审查办理。

四、关于第（iv）项

该项希望各成员围绕人工智能发明人资格的问题提供

有关材料，包括发明人的一般概念、职务发明、共同发明、

相关概念在人工智能发明中的应用等。

中国专利制度中的发明人、专利权人属于民事主体的范

畴。2021 年实施的《民法典》中，对于民事主体的范围有明

确的界定，即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中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专利审查指南》等对

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以及合作完成的发明、委托完成的发

明的权利归属，以及发明人的定义作出有关规定。

其中，《专利法》第六条就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作出

规定，即“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

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

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

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非职务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



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

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从其约定。”

《专利法》第八条就合作、委托完成的发明作出规定，

即“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

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除

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

权人。”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将发明人定义为，对发明

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

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

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同时，《专利审查指南》将发明人明确规定为：发明人应当

是个人，不能是单位或者集体。


